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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及展望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主要透過其擁有70%權益之附屬公司河北壩上林木種苗有限公司（「河北壩上」）經營業

務。誠如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八日發出之公佈所述，河北壩上仍然正常繼續營業。河北壩上之營業額下降

至約1,500,000港元是由於在二零零四年出售了成熟的林木種苗，但餘下的林木種苗在二零零五年仍處於陪育生

長過程之中。預期餘下的林木種苗及種子將於二零零六年年尾逐步進入成熟期及能帶動營業額增長。

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日，由本公司當時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吳永鏗先生及陳仲然先生組成之獨立調查委員會（「獨

立調查委員會」）成立，以對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賬目進行全面審閱及調查。本

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五日公佈，獨立調查委員會委聘之獨立專業會計師事務所匯報被指稱由河北壩上於二零

零四年六月代表本公司收取並存入一間中國農村信用合作社之兩筆存款（分別為數人民幣54,389,500元及人民

幣80,000,000元）在過往及現在均不曾存在。誠如本公司分別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五日及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八日

發出之公佈所述，該等存款不曾存在之事宜已分別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八日、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及二

零零五年八月四日向中國當地公安局報案、向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匯報及向香港警方報案。本

公司目前未獲通知有關案件調查之任何進展。

如本公司分別於二零零五年九月十三日及二十二日所公佈，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九月八日及九月九日接獲兩份

法定要求償債書（分別申索12,330,000港元及4,860,000港元），其後，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二日獲送達兩份有

關該等金額之傳訊令狀。於二零零五年十月十二日，本公司接獲涉及一名債權人申索3,085,000港元之傳訊令狀。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一名債權人就3,723,000港元提交對本公司之清盤呈請。本公司已與所有該等債權人

達成和解協議，有關清盤呈請已被解除。

自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一日起，本公司當時之主要股東協和策略投資有限公司（「協和策略」，擁有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約20.95%權益）一直以免息股東貸款方式向本公司提供財政援助。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五日，協和策略將

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約20.95%之全部持股權益連同免息股東貸款轉讓給華邦國際投資有限公司（「華邦」）。

華邦已承諾進一步提供免息墊款予本公司，供其繼續營業之用。

於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六年內，本公司之董事會組成成員出現重大變動。變動詳情載於本公司分別於二零零五

年四月七日、二零零五年七月十五日、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九日、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六日、二零零五年九月五

日、二零零五年九月七日、二零零五年九月十三日、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二日、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八日及二零零

六年四月二十日作出之公佈。本公司股份已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在聯交所暫停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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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之論述及分析（續）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六日，本公司獲聯交所知會，由於本公司股份長期暫停買賣；本公司未能向聯交所展示可遵

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24條，保證本集團擁有足夠資產及業務可於聯交所繼續上市；以及

本公司未能按照上市規則之規定，適時刊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財務業績，以向公眾投資人

士提供可靠資料供其評估本集團之財務狀況及表現以及作出知情投資決定，故此，根據上市規則，本公司已進入

除牌程序第一階段。本公司須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六日起計六個月內採取足夠行動，達致恢復上市地位並提交

載有可滿足聯交所關注事項之有效復牌建議。董事會現正審閱本集團之業務及事務，並擬於完成審閱後編製復

牌建議，以呈交聯交所。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經營業務之資金主要來自二零零五年二月發行股份及從二零零五年十一月所得股東貸款。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現金及銀行結餘255,000港元（二零零四年：2,334,000港元）及須於

一年內償還之無抵押銀行貸款976,000港元（二零零四年：1,216,000港元）。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由於本集團並無長期負債，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為零，資產負債比率乃於結算

日之長期負債除以股東權益計算之百分比。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資金比率為121.9%（二

零零四年：133.2%）。流動資金比率乃以於結算日之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計算。

或然負債

本公司就前全資附屬公司Corasia International Limited之銀行融資提供若干金額之公司擔保。在有關銀行解除

公司擔保前，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有關擔保金額為本公司及本集團之或然負債。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未有將任何資產抵押予銀行，作為銀行融資之抵押。於去年，本集團抵押

其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賬面淨值合共10,809,000港元之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以及為數28,067,000港

元之生物資產，以作為關連公司獲授貸款人民幣30,000,000元之擔保。該抵押已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內被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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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務交易主要以港元及人民幣進行。本集團業務從未因貨幣匯

率波動而遭遇重大困難或承受負面影響。董事相信無必要對沖匯兌風險。然而，管理層將繼續監控外匯風險，並

會於認為適當時採取審慎措施以減低風險。

資本性開支

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並沒有重大資本性開支。

重要收購及出售

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並沒有重大資產收購或出售。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合共有48名（二零零四年：36名）僱員。本年度之員工成本為295,000港元

（二零零四年：705,000港元）。本集團之公司政策乃為其僱員按其職責、經驗及資格以及根據市場情況之水平釐

定其薪酬。香港僱員之員工福利包括香港強制性公積金。

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六月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之合資格參與者包括（其中包括）本公司董事、獨立

非執行董事、本集團其他董事／僱員。


